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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肉牛产业发展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文山州肉牛产业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

（文政发〔2023〕10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23 年 4 月—2025 年 12 月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州内从事肉牛养殖的场（户）。州内所有肉牛养殖

场（户）所饲养的母牛每生产一头犊牛并饲养到 3 月龄以上的，州

级给予 90 元 / 头的补助，补助经费在州级预算的重点产业发展资金

中安排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从事肉牛养殖、参加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

管理、所饲养的母牛每生产一头犊牛并饲养到 3 月龄以上的养殖场

（户）可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表（简述申报项目情况及补助资金金额）。

（二）三同框照片（户主、母牛、犊牛同框）。

（三）公示表。

（四）奖补申报表（需要村委会（社区）认可加盖公章）

五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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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以各县（市）实际办理时限为准。

联系电话：州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 0876-3052375。

养殖场（户）

提交申报材

料

州农业农村局、州财政局

对县（市）上报的材料进

行审核和实地核查，审核

通过后，向州人民政府报

送补奖资金请示。

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局审

核后，联合县（市）财

政局上报补奖资金申请

文件至州农业农村局、

州财政局。

州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

州财政局将资金划拨到各

县（市），由县（市）组

织开展资金兑补。

乡（镇）组织对辖

区内生产并饲养到

3 月龄以上的犊牛

进行拍照（照片要

户主、母牛、犊牛

同框）并进行登记。

公示（公示地

点于养殖场户

所在自然村，

期限为 7天）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

填 写 奖 补 申 报

表，建立台账资

料，逐级上报到

县（市）农业农

村局。


